关于《武汉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现行《武汉市测绘管理条例》于2011年12月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自2012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2022年5月修正部分罚则金额。《武汉市测绘管理条例》实施的十余年间，为我市测绘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但已不能满足当前测绘地理信息迅猛发展的需要，因此，2024年市人大城环委启动《武汉市测绘管理条例》立法修订调研工作，2025年调研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列入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调研项目。基于前期调研成果，市人大将制定《武汉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列入2026年立法计划。现对《武汉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的必要性

（一）是衔接上位法律法规的需要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已于2017年施行，在测绘成果共享、卫星导航基准站规范管理、地理信息安全监管等方面提出新规定。《武汉市测绘管理条例》于2012年颁布实施，与上位法存在差异和缺漏，亟须通过立法调整补缺。目前，全国已有天津、江苏、浙江、福建等25个省，广州、成都、南京、宁波等7个城市完成了地方测绘法规的修订工作，北京、上海等地正在开展修订工作。

（二）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当前，数字经济、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新业态已成为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相关领域对测绘地理信息的精度、更新频率及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亟须通过立法完善时空数据资源体系，为数字经济构建统一的时空基底；通过立法优化共建共享与协同创新机制，破除数据流通壁垒，激发地理信息产业的创新活力；通过立法明确职责分工与投入机制，保障时空数据底座的持续稳定供给。

（三）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现实需要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我市城市治理面临着更多元的挑战与更高标准的要求。测绘地理信息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基础，从城市规划的精准布局到重大项目的高效推进，从生态环境的动态监测到社区服务的精细落地，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精准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的支撑。通过立法，将有利于构建起适应城市发展需求的测绘地理信息管理体系，推动测绘技术与城市治理深度融合。

（四）是筑牢信息安全防线的需要

当前，测绘技术迭代加速，行业门槛降低，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地理信息数据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同时也面临非法采集、数据泄露、问题地图等多重风险挑战，亟须通过立法将国家版图意识、涉密数据管控、互联网地图管理等要求制度化，明确各方的主体责任，强化测绘地理信息成果保管、传输、使用等关键环节的安全管控，切实守牢地理信息安全底线。

（五）是促进测绘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的需要

武汉是我国测绘领域的科教人才资源密集区，是北斗和地理信息产业聚集地，拥有全球顶尖的测绘学科资源和众多科创平台。通过立法，将进一步明确全市统一的时空信息底座法定地位，规范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共享与应用，促进测绘地理信息领域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

二、起草过程

自调研工作启动以来，市自然资源和城建局高度重视，组建专项立法工作专班，系统梳理立法调研成果，先后学习考察了厦门、桂林、北海、北京等地的先进经验，与新近修订立法的天津市项目组进行了深入座谈。广泛征集意见，组织开展了1次立法调研会，1次专家咨询会，并向武汉市26家相关单位以函询方式征求立法建议，收到市公安局、市数据局及市城管委等单位回复，征集到关于新兴产业发展方向、测绘地理信息成果安全及监管措施等方面建议，并进行吸纳。

2026年2月，市自然资源和城建局召集相关处室对《条例（草案）》章节结构、条款内容进行细致研讨调整，完善后报经局领导同意，于2026年2月11日至3月12日在局官网公示公告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示期间收到1条意见并予以采纳。2026年3月16日至3月23日，就条例（草案）征求各区政府、市直各委办局以及其他有关单位的意见，收到19条意见，采纳17条，不采纳2条。

三、主要内容

在草案起草过程中，对相关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规范。

（一）关于适应新业态发展要求问题

契合行业从传统测绘向“测绘+地理信息”融合发展的趋势，调整相关章节结构，将适用范围从传统测绘活动拓展至涵盖智能网联汽车等新型测绘地理信息活动，以强化地理信息管理与服务，突出测绘地理信息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和智慧城市数字底座的战略地位。

（二）关于部门职责边界和统筹协同问题

明确市、区政府测绘地理信息工作领导职责及公益测绘经费保障要求，厘清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统一监管职责和各相关部门协同管理职责，构建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管理体系。（草案第三条至第四条）

（三）关于新型测绘地理信息基础设施和新业态管理问题

明确测绘基准与系统使用要求，界定基础设施范畴，确立“谁建设谁管理”原则，规范永久性测量标志保护和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管理，夯实测绘地理信息工作基础。将导航电子地图等新业态纳入监管，设定资质及安全义务。（草案第八条至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

（四）关于基础测绘事权分工和更新机制问题

拓展基础测绘事项，建立市、区两级分工管理机制，明确基础测绘成果更新周期，健全应急测绘保障和地下管线普查制度，适配行业发展需求。（草案第十三条至第十九条）

（五）关于统一监管和测绘市场问题

明确测绘资质资格管理要求，规范仪器设备、招投标管理，建立随机抽查监管机制，推行“多测合一”，填补市场监管漏洞。（草案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五条、第三十四条）

（六）关于测绘地理信息成果应用和共享问题

明确成果质量主体责任和汇交要求，区分公益与有偿使用情形，建立政府部门间数据共享机制，推动产业融合和数据资产化，激活数据要素潜能。（草案第二十六条至第三十三条）

（七）关于测绘地理信息安全保障问题

加强国家版图意识宣教，规范涉外测绘和互联网地图管理，强化涉密成果全流程保密和行业信用管理，筑牢安全防线。（草案第五条、第三十五条至第三十九条）

（八）关于法律责任设置问题

新增导航电子地图数据安全、时空信息底座使用等专项罚则及处罚措施，明确兜底适用条款，增强法规可操作性。（草案第四十条至第四十三条）



